
慈濟大學長期照護科學生實習規則 

114 年 9 月 1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4 年 10 月 27 日 114 學年第 1次護理學院學生實習委員會通過 

一、 依據長期照護科 (以下簡稱本科)學生實習辦法及為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與能力，

使之提早體驗職場以縮短學用落差，並建立正確工作態度，增進職場適應力與就業競爭

力，特訂定慈濟大學長期照護科學生實習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俾利學生實習課程有

所依循。 

二、 實習類型、學分與時數： 

（一） 學期實習課程：本專班課程設計四階段必修與選修實習，校外實習共 16 學分，

實習 16 週，總時數 640 小時。 

三、 實習單位安排：  

（一） 科教師遴選優良之校外企業（實習機構），經科學生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後，提供

本科學生實習名額，於通過後進行公告；校內單位的實習，則採用簽呈會簽相關

實習單位，以明確規範雙方權利與義務。 

（二） 參加實習之學生須填寫「實習機構意願調查表」、「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使用之

授權同意書」，由本科分配至適合實習機構，實習機構志願調查表選填確認繳交

後不得任意更改。  

四、 實習機構篩選及評估：  

實習機構應具良好制度及信譽、可增進學生實務能力、實習工作性質與學生就讀專業相

關，且願意提供具體訓練計畫者。 

（一） 實習機構可由本科及實習老師推薦，其要件須符合以下事項： 

1. 實習機構需為政府機構、立案機構或由本實習委員會核定之機構。 

2. 實習內容專業程度（如培訓計畫、合作理念、機構組織及相關設施設備等）。 

3. 實習權益保障（如保險、工作負荷、工作安全性等）。 

4. 相關福利（如實習待遇、交通食宿）。 

5. 實習機構有經驗適當的督導人員，負責指導、評量學生在機構的表現。 

（二） 為確實瞭解首次合作之實習機構是否符合實習評估要點應於學生實習前由實習

指導老師至機構實地查訪，並填寫「學生實習機構評估表」，經科實習委員會核

定之。 

五、 實習合約書的簽訂：  

（一） 實習相關單位於確定實習名單後，在學生至實習機構報到前，應與實習機構簽訂

實習合約書，以保障學生實習期間之權益。 

（二） 合約內容得包含：實習內容、期間、時數、實習計畫、實習期間有關給付（獎學

金、津貼等）基準、實習人數、成效評核、爭議處理等相關權利義務。 

（三） 學生實習內容涉及薪資給付，與機構間成立僱傭關係，由機構按勞工保險條例規



定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其實習時間、休息時間等相關規

定，以及工資、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動契約內容，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勞

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條例相關規定。 

六、 實習計畫書之擬定：  

（一） 實習前與校外實習機構共同擬定學生實習計畫書，安排各階段實習內容。 

（二） 學生實習計畫書應包含下列各項內容： 

1. 基本資料：學生姓名、實習機構名稱、實習期間、實習時數(每周時數或總

時數)、課程學分數、校方輔導人員姓名、實習機構指導人員姓名。 

2. 實習學習內容：實習工作項目或學習內容（各階段實習內容規劃及時程分配、

學習目標、課程內涵）、實習機構提供之指導與資源說明、校方輔導人員之

訪視與輔導內容。 

3. 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實習成效考核指標或項目、評分比例與實習課程後回

饋規劃。 

4. 機構與學生滿意度調查：包含實習機構對實習課程及學生滿意度調查問卷、

學生對實習機構及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問卷。 

七、 辦理學生實習行前說明會：  

在學生實習前辦理學生實習行前說明會，使其了解實習內容、修課規定及實習期間之權

利及義務等相關事項，內容包括： 

（一） 實習機構、工作項目、實習起訖時間、實習時數、成績考核標準等實習內容說明。 

（二） 正確之職場倫理守則及職場安全意識。 

（三） 交通安全、住宿安全、勞動安全、性別平等法及防治性騷擾等事項宣導。 

（四） 緊急事故應變原則，應包含實習生及其緊急聯絡人、緊急聯絡窗口及實習機構指

導員等人之通訊錄。 

（五） 實習期間請假規範。 

八、 學生實習期間一律加保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其保障內容、保額、保費依校方規定，

或依實習機構之相關規定辦理。 

九、 實習指導教師之工作內容如下：  

（一） 規劃實習內容，並參與實習前說明會，說明實習相關事宜。 

（二） 評閱學生實習作業及評定實習成績，並提供回饋與指導。 

（三） 協助及輔導學生實習相關事宜。 

（四） 彙整實習總成績及相關資料。 

（五） 實習結束後於實習委員會中提出檢討及建議。 

十、 實習機構督導工作內容如下：  

（一） 引導學生熟悉環境並說明注意事項。 

（二） 協助學生瞭解實習機構生態及文化。 

（三） 指導並增進學生之專業知能。 

（四） 協助學生體認專業倫理。 

（五） 協助本科實習指導教師瞭解學生實習狀況，如學生發生特殊、意外狀況或出現不

良行為時，請立即告知實習指導教師。 



（六） 指導學生實習任務，並提供具體回饋與指導。 

（七） 實習結束協助評定實習成績及填寫相關問卷。 

十一、 本科實習訪視教師由全科教師共同擔任，協助實習課程之順利進行，於學生實習期間

至實習機構訪視至少 1 次，以了解學生實習情形，並填寫實習輔導訪視紀錄。 

十二、 實習學生管理：  

（一） 上班時間依照實習機構之規定或配合活動出席，不得依學校之校曆要求實習機構

比照校曆給假。 

（二） 學生實習服裝儀容之規定：依據本科規定及實習需要穿著，儀容務求整潔。 

（三） 請假依慈濟大學長期照護科學生實習請假辦法規定辦理。 

（四） 懷孕學生實習請假依本校「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作業要點」辦理。 

（五） 非實習時間，學生如需至實習單位蒐集資料，須事先經實習老師及單位主管同意。 

（六） 實習期間，學生應與個案維持良好照護關係，不得有私人財物之往來，不宜披露

個人的通訊資料。 

（七） 實習期間，學生不得無故錄音、照相、錄影個案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

體部位；亦不得無故洩漏因照護業務知悉或持有的個案資料。 

十三、 實習評分考核方式：  

實習成績考核依各課程實習計畫評定。 

十四、 學生修習實習課程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終止或取消實習資格： 

（一） 未經實習指導教師同意，自行更換實習機構。 

（二） 學生自行停止實習。 

（三） 實習機構取消或終止學生實習資格。 

（四） 其他重大違規事項，由實習委員會認定之。 

（五） 上述中止實習資格事項，由本科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通知學生取消該學年度

實習資格。 

十五、 學生在實習期間無法適應實習機構工作、表現與實習機構要求不符或者實習場域不符

本所培育目標時，實習訪視老師應徵詢實習機構意見，與實習指導老師共同協助學生

轉調其他實習機構。 

十六、 實習爭議處理方式：  

實習期間，學生若與實習機構間產生爭議，應向實習指導老師反映，由實習指導老師

與實習機構共同商議爭議改善方案，如未獲改善，得循實習爭議處理。科實習委員會

應立即啟動爭議協商與處理機制，並召開會議進行討論。 

（一） 實習爭議討論會議應邀請實習機構代表、該案實習生，共同參與申訴會議，具體

瞭解相關事實並進行客觀之評斷與決議，亦得視事件性質，邀請本校法律顧問或

勞工局等相關人員列席協助釋疑，並作成紀錄。 

（二） 實習爭議討論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出列席會議之人員，應對外嚴守秘密，並不

得於會議結果公告前，對外宣佈討論結果。 

（三） 如爭議事件明確違反合約書或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應由校方法律顧問提供學生

法律諮詢，協助學生向主管機關提請協調或申訴，並依法採取相關法律途徑，以

確保學生實習權益。 



（四） 爭議事件當事學生及實習機構應確實依據會議決議進行調整及改善，如有任一方

不同意決議結果，則由實習指導老師協助學生申請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 

（五） 實習機構不得因實習生請求爭議處理或提出申訴，而給予差別對待或不利處分。 

（六） 實習生於實習機構學習期間遭性騷擾時，其申訴之提出及認定，須依性別工作平

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實習生於實習機構學習期間之學習

機會、學習內容、成績評量、待遇或獎學金之給予，遭實習機構因性別或性傾向

而有差別待遇時，其申訴之提出及認定，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辦理。 

十七、 特殊情形處理：  

（一） 實習過程有變動或無法達成時，需即早與實習教師討論並修正實習計劃。 

（二） 因學生身份特殊，可申請修課抵免機構實習，須經本科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可選擇修課抵免機構實習課程。適用對象如下：  

1. 身心障礙生(需檢附相關證明) 

2. 雙聯學制生 

3. 大陸地區學生 

4. 交換生 

5. 實習障礙者(需檢附醫院證明或學生諮商中心輔導說明) 

6. 重大傷病者(需檢附醫院證明) 

7. 其他特殊狀況經本所實習委員會審核決議。 

十八、 實習機構若需要指導費用，由本科另行編列經費辦理。 

十九、 本科學生於實習機構所需之一切膳宿差旅等費用，除該實習機構另有規定外，餘均由

學生自行負擔。 

二十、 本科實習課程之開課、學生選課及成績處理，依本校學則辦理。 

二十一、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或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二、 本規則經科學生實習委員會議通過，送院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